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府行救字第1070283356號
訴願人：林郁杰        地址：臺中市潭子區光陽路82巷23號4樓
訴願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事件，不服本府警察局（下稱縣警局）107年11月20日投警刑一字第1070055923號函及104年11月10日投警刑一字第1040054345號處分書，提起訴願乙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縣警局草屯分局於103年8月6日在本縣草屯鎮敦和里博愛路939號(愛情花園汽車旅館102號房)查獲無正當理由隨身持有愷他命殘渣罐1個，經採集渠尿液檢體送專業單位鑑驗，尿液呈三級毒品愷他命陽性反應，並有鑑驗通知書為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足堪確認，縣警局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規定,於103年9月23日以投警刑一字第1030042828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罰受處分人罰鍰新臺幣(以下同)5萬元、毒品危害講習及沒入銷毀渠持有之愷他命殘渣罐1個，該處分書於103年9月28日送達受處分人戶籍地(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11鄰光陽路82巷23號4樓)，並由受處分人配偶吳郁柔簽收，訴願人依上開處分書應前往本府衛生局參加毒品危害講習，惟渠無正當理由未參加講習，案經衛生局通知原處分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處以怠金，縣警局依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第9條第2項及行政執行法第30條第1項等規定，於104年11月10日以投警刑一字第1040054345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罰受處分人怠金5,000元，該怠金處分書於104年11月15日送達受處分人戶籍地，並由受處分人母親黃美珍簽收。訴願人因未繳納怠金，縣警局另於107年11月20日以投警刑一字第1070055923號催繳書函，於同年月26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同年月30日向本府提出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同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行政法院53年判字第 230號判例：「提起訴願，係對官署之行政處分，請求救濟之程序，必以有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其前提。而所謂行政處分，係指官署本於行政職權，就特定事件，對人民所為足以發生法律上具體效果之處分而言。若非屬行政處分，自不得對之，依行政訟爭程序，請求救濟…。」。
2、 再按行政訴訟法第71條規定：「送達，於應受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在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行之。對於法人、機關、非法人之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應向其事務所、營業所或機關所在地行之。但必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或其住居所行之。應受送達人有就業處所者，亦得向該處所為送達。」、同法第72條規定：「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機關所在地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僱人或願代為收受而居住於同一住宅之主人。前條所定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視為前項之同居人或受雇人。... 」分別定有明文。是送達文書以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送達處所，必已依法送達於上開處所而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始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倘未依法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而將文書付與他人代收者，不生送達之效力。要之，送達文書係以送達於應受送達人本人為原則，倘非屬上開補充送達，又不能證明收受文書之人已將文書轉交應受送達人本人時，即難認其送達為合法。又所謂住所，即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地域之謂；所謂居所，乃以暫時目的所居之場所；而所謂營業所，則指從事商業或其他營業之場所。又民法第20條第1 項規定：「所謂住所係指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一定之地域者」，是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區域始為住所，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復參諸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93號裁定、同院91年度台上字第2292號判決意旨，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戶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不得以戶籍登記之處所，一律解為當然之住所。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於104年時因案遭通緝中，四處躲藏，惟恐遭警逮捕，除不敢回家外，更不敢使用電話或與家人聯絡，而家人亦對訴願人行蹤無從瞭解，直至107年11月26日收受原處分機關催繳函，方知有此怠金處分等語，資為爭議。經查訴願人因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縣警局電腦查詢訴願人於103年9月26日103年執9113號及同年9月30日103年執9114號發布通緝，且於105年11月2日送監執行，益證訴願人早已無在戶籍登記地久住之主觀意思及長住之客觀事實，應認訴願人之戶籍登記地並非住所或居所，是本件處分書向訴願人之戶籍登記地送達，雖由其母親黃美珍代收，仍不生送達之效力，且代收人既未實際將處分書轉交訴願人受領，揆諸上開規定及判決意旨，不能認為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104年11月10日投警刑一字第1040054345號處分書，就訴願人而言自始不發生效力，縣警局107年11月26日投警刑一字第1070055923號函所為之催繳怠金已失所附麗，若非屬行政處分，自無提起訴願之必要。
4、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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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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